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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债务问题法律小帮手》

前言

　　在厦门大学出版社的积极倡导和精心策划下，历时近半年，由厦门大学法学院和莆田市中级人民
法院、莆田市司法局等法律实务部门联合编写的“农村法律小帮手系列”丛书终于付梓了。在这值得
庆贺的日子里，受厦门大学出版社的盛情邀请，我欣然以丛书顾问名义为之作序。　　“农村法律小
帮手系列”是一套面向农民朋友的普法丛书。与这一特定的读者群相适应，本丛书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实用性。从农村生活中实际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出发，以农村常见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务为主要内
容。二是专业性。由专业学者、法官和其他从事司法实务的工作人员对农村常见问题进行法律释明。
三是可读性。写作形式以农村真实案例的介绍和分析为主，贴近农民、贴近农村生活。四是简明性。
摆脱教材式的说教写法和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以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语言介绍涉农法律常识。　
　本丛书以切实帮助农民朋友解决农村生活和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为宗旨，力图使农民
朋友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了解法律基本知识，懂得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解决农村生活中的实
际法律问题。本丛书将成为普及农村法律知识，帮助农民朋友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师益友。几年来
，在农村法律知识普及方面，许多农家书屋内摆放的法律图书大多是内容较生涩的法学教材或法规汇
编，大多数农民朋友阅读起来有一定困难。因此，本丛书的问世，将给农民朋友提供浅显易懂、简明
实用的法律丛书，是对“农家书屋工程”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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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债务问题法律小帮手》

内容概要

《农村债务问题法律小帮手》以农村真实案例的介绍和分析为主，由专业学者和法官对农村常见问题
进行解答。《农村债务问题法律小帮手》语言通俗易懂，所选案例皆来源于农村真实生活，切实帮助
农民朋友解决农村生活和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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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一、债务主体  1.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纠纷如何处理？  2.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是否有效？  3.因公
由个人出具借条的，借款主体如何认定？  4.企业股东与企业之间的借款协议是否有效？  5.一方债权能
否转让给他人享有？  6.一方债务能否转让给他人承担？  7.债权人死亡，继承人可否依法享有债权？  8.
债权人应如何行使代位权？  9.债务人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该怎么办？  10.父债子还吗？  11.夫债妻还
吗？  12.婚内借款有效吗？  13.无借据的债权能否受法律保护？二、债务期限  14.借款期限不明确，能
否随时要求归还借款？  15.债权人能否在借款期限届满之前讨回借款？三、债务利息  16.未约定利息的
借款合同，债权人能否请求债务人支付逾期利息？  17.民间借贷高利率该如何认定？  18.借款合同中约
定的复利是否有效？  19.期限届满后，一方当事人归还借款，是先归还本金，还是先归还利息？  20.民
间借贷能否约定违约金？四、债务担保  21.私立学校、医院、幼儿园等民办非企业单位能否为他人提
供担保？  22.行政机关能否对外提供担保？  23.没有约定保证期限，保证期间是多长？  24.当事人未约
定保证方式时责任如何承担？  25.二人以上共同保证时，该如何承担责任？  26.保证期间可以转让债务
吗？  27.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未经担保人同意达成延期还款协议的，保证人能否免除保证责任？  28.人
保与物保并存时如何处理担保关系？  29.保证人如何行使追偿权？  30.如何确定保证人在以贷还贷案件
中的民事责任？  31.债权人能否单独起诉保证人？  32.对已过诉讼时效的债务提供保证的，保证人是否
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33.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超过二年是否有效？  34.抵押、质押、留置竞合时如何处
理？  35.如何理解房产抵押登记问题？  36.抵押权实现后，租赁权是否受法律保护？  37.质权人擅自处
分质物致质物损坏的责任承担？    38.一物之上有数个抵押权，清偿顺序如何确定？  39.何种情况下可
以适用留置？  40.定金与预付款该如何区分？五、债务时效  41.什么是诉讼时效，为什么有些合法债权
不受法律保护？  42.债务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法院能否主动审查？    43.欠条未约定还款期限的
，诉讼时效如何起算？  44.起诉后又撤诉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45.因客观情况导致权利人不能主张
权利，能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止？  46.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时，应如何计算诉讼时效？  47.抚养费是否适用
诉讼时效的规定？  48.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该怎么算？  49.因债务人地址变更导致债权人的催款通知
未能到达，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50.保证期间与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有什么不同吗？  51.签订合同
时即预先在空白催收通知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能否视为债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  52.向连带债务
中的一个债务人主张权利能否对其他债务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53.向村委会等组织请求保护
民事权利的，能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54.债权转让后，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  55.当事人能否约定延
长诉讼时效期间？  56.债务人口头同意还款，但事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不愿履行，能否获得
支持？  57.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是否有还款义务？  58.相邻关系纠纷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六、合伙债务  59.未经结算的合伙纠纷该如何处理？  60.合伙人对合伙债务应承担何种清偿责任？  61.
合伙人内部该如何分担债务？  62.名为合伙，实为借贷该如何认定？七、不当得利  63.“意外捡到”的
财物可以占为己有吗？  64.银行客户转错账户，该怎么讨回？  65.银行转错金额，该向谁主张权利？ 
66.恋爱分手后赠送的财物能否讨回？八、无因管理  67.代人还清贷款，如何讨回代偿款？  68.保姆为老
人代垫药费，能否讨回？  69.做好事能否要求受益人支付费用和报酬？    70.为他人看管耕牛，如何讨
要看管费？九、其他常识  71.还(hai)欠款和还(huan)欠款——哪个才是事实真相？  72.借条、欠条、收
条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73.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有什么区别？

Page 4



《农村债务问题法律小帮手》

章节摘录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以上司法解释中的有关非法借贷约定利息的处理
以及处罚办法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不再严格适用了，对于约定的利息不论取得与否根本就不再追缴，对
借用方也不再处以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罚款。大多数法院只判给本金，但也有少数法院不仅判
给本金，还判给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或者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但一般对约定的利息不再进行追缴，
对借用方也不处以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罚款。因此，实践中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因为有的企业
之间是完全出于自愿地相互支援或协作，利用企业自有资金，无偿地借给其他企业，合同中其他有关
内容、款项的来源及用途均合法，对国家的金融市场有百利而无一害，这种借款合同可以认定为有效
。而且，也要考虑到当前有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如果企业以自有资金为其他企业解决资金
困难或者生产急需，约定的利息与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基本相同，这样的企业之间借贷合
同或行为的效力，也是可以予以认可的。但是，如果企业以套用的银行资金或以非法集资形式取得的
资金再进行放贷的，其中存在高息借贷以牟取暴利的，该种情况则应认定无效，且认为损害了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对借款人除应将借款本金予以返还外，还应当按照有关司法解释对约定的已经取得或
者尚未取得的利息全部收缴，归入国库所有，同时对借用方处以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罚款，以
体现对此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惩罚。　　本案的判决，是当前大多数法院对企业间借贷案件所采
取的处理方式，认定某石材公司与某服装公司之间的借款行为是无效的，只判处返还本金，对于利息
和请求则不予保护。不过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有关人士对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有限制地予以放开的
呼声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的合同法分则第12章借款合同的司法解释也在考虑对
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条件地开启一律禁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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